
 

 

浙江省综合授信合同 

【提醒：授信合同，与最高额借款合同类似，是银行与客户之间就未来一定期限内客户特

定业务开展的融资事宜达成的协议。根据协议，客户在额度使用期限内可要求银行贷予一定限额

资金或信用授予，客户则需承担获取授信额度的相应对价。在商业银行业务实践中，授信额度

合同尽管尚不属于主流的合同形式，但在银行各个业务领域中均有其适用的实例，在一些范

围内甚至被用作主流合同的替代形式。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界定其涵义，商业实践中也

尚未成为一种商业惯例。因此，授信额度合同给银行和客户的权利义务带来了一些不确定的

因素。 从实践来看，授信额度合同则不仅用于银行内部的授信业务管理，其也经常以正式法

律文件的形式，应用于贷款、贸易融资（如打包放款、进出口押汇等）、贴现、承兑、信用

证、保函、担保等银行业务，形成了诸如《贷款授信额度合同》、《进出口融资授信额度合

同》、《信用证授信额度合同》、《票据承兑授信额度合同》等各种类型的授信额度合同。此外，

实践中还有一类授信额度合同对于授信额度使用的业务范围也不作限定，此类合同即为《综合授

信额度合同》。 在授信合同中，授信额度是银行未来一定期限内可给予客户资金或信用授予

的最高限额。在该限定的期间和最高限额范围内，银行和客户可以直接根据该授信额度合同

或另行订立特定业务合同的方式，使用全部的信用额度或部分信用额度甚至不予使用。也就

是说，在订立授信额度合同的情况下，资金或信用实际使用的额度存在不确定性。资金或信

用授予及归还的时间期限存在不确定性，它往往只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客户可向银行申请取得资金

或信用，而对于具体何时授予资金或信用，并无确定的约定，因此需要用单独的借款合同加以明

确，并与综合授信合同相一致配套】 

合同编号：          

授信人（甲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电话：                  邮编：               

 

受信人（乙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电话：                   邮编：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诚信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订立本授信合同，以兹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  授信额度及类别 

在本合同规定的条件下，乙方同意在授信额度有效期间内向甲方提供贷款累计余额不得

超过人民币              元整的授信额度。 

第二条  授信期间 

1、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间（即授信期间）为                    年，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但贷款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应受相

关借款合同的约定。 

2、乙方有权对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审查，如出现本合同第四条述

明的情形，乙方有权调整授信期间。 

第三条  授信额度的使用 

1、在本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间和授信额度内，甲方可一次或分次向乙方书面申请使用该

授信额度； 

2、甲方申请使用的授信额度余额(即使用中尚未归还的累计债务数额)在任何时候都不

得超过本合同第 1 条约定的授信额度。在授信期间内，甲方对已归还的授信额度可循环使

用，授信期间内未使用的授信额度在授信期间届满后自动取消；3、甲方必须在本合同第 2

条约定的授信期间内申请使用授信额度，每笔授信项目的开始使用日期不得超过授信期间的

截止日，该截止日包括调整后授信期间的截止日。每笔授信项目的使用期限依所签的合同或

协议约定；4、乙方与甲方就每一项具体授信所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以下简称具体借款合同）

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该具体借款合同为准，但甲方对本合同项下或与本合同相关的具体借

款合同项下的任何和一切债务承担的连带责任不得因此无效或得以解除；5、对甲方在本协

议及具体借款合同项下的到期未付应付款项，并且乙方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随时进行检查。 

第四条  授信额度的调整 1、如发生以下事件之一即构成甲方违约： 

（1）甲方没有按期支付到期的与乙方有关的未清偿债务，包括本合同规定或每笔具体

借款合同的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等； 

（2）甲方没有按照约定用途使用授信资金； 



 

 

（3）甲方没有充分履行本合同或与乙方签订的其他有关合同或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

没有完全遵守其中的任一规定，且在接到乙方书面通知后没有采取令乙方满意的补救措施； 

（4）甲方未履行本合同第五章中的所规定的义务，且已对乙方的权益产生重大的实质性

的不利影响； 

（5）发生据乙方合理的判断可能会实质性危及、损害乙方权益的与本合同有关的其他

事件，如本合同的担保人的担保能力变得明显不足，与甲方经营相关的市场情况或国家政策

发生重大变化并将对甲方经营状况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影响等。 

 2、违约事件发生后，乙方有权根据情节轻重调整、减少或终止本授信额度及授信期间，

并有权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1）宣布直接或间接源于本合同的一切债务提前到期，并

要求甲方立即清偿； 

（2）要求甲方承担乙方因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各项合理费用（包括诉讼或仲裁、送达、

执行、律师代理、差旅费用等）； 

（3）要求甲方提供或追加担保，担保的形式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等； 

（4）采取维护其在本合同项下权益的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五条  担保 

为保证本合同项下形成的债权能得到清偿，                公司将与乙方签订编号

为                   的《最高额保证/抵押/质押合同》，(下简称“担保合同”)为甲方履行

本合同及与本合同相关的每笔具体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提供担保。 

第六条  合同生效、变更和解除 

1、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签章或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与担保合同

同时生效。2、本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提前解除本合同。需要

变更或解除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担保合同终止或解除的，本合同同

时终止或解除。 

第七条  争议和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按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只能选择一种，如选择仲裁务必填写仲裁委员会名称）： 

（一）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  附则 1、本合同签署一式     份（或三份以上），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其中：

乙方     份，甲方    份，担保人（若有）各一份，登记机关（若有）各一份，公证机关



 

 

（若有）一份。 

2、乙方与甲方依据本合同就每一项具体授信所签订的具体借款合同均为本合同的组成

部分，并构成一个合同整体。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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